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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電力公司營建處及轄屬單位 

承攬商工地即時影像系統移動式(CCTV)管理須知 
中華民國 111年 6月 14日發布 (營建處主辦 ) 

中華民國 111年 9月 23日修訂 (營建處主辦 ) 

一、 為提升承攬商安全衛生自主管理效能及確保施工安全，發包金額達 1 億以

上計畫型工程者，應設置移動式工地即時影像管理系統(CCTV)，由承攬商

派員監看，若發現不安全行為或環境產生工安之疑慮，應即時反應並通知

改善遏止事故發生；工程單位須設置抽看機制，特訂定本管理須知。 

二、 設置說明： 

(一) 計畫型工程金額達 2 億以上，視其規模、金額及危害程度，設置 6 支

以上攝錄影設備為原則；工程金額未滿 2 億且 1 億以上，工程數量若

不止 1 件，視其規模、金額及危害程度擇 1 件，設置 1～3 支以上攝

錄影設備為原則。 

(二) 攝錄鏡頭應隨工程進度、工作環境危害因素及關鍵點的變動，適時適

地移動裝設位置，以提升觀察效果及掌握人員的作業行為。 

(三) 影像輸出畫面設於經報備核准之主辦工程單位(使用手機或平板亦

可，須透過連線登入本公司工安處移動式工地即時影像管理系統)，

俾監視及管控作業流程，以提升施工及工安自主管理能力。 

(四) 若工程施工範圍大且多處施工，得依其作業風險性及需求設置，並採

用連續拍攝錄影方式管理，攝影機鏡頭須聚焦於施工作業、相關人員

及對應設施之範圍。 

(五) 因公司企業網站(W3)受頻寬限制，使用手機、平板電腦或電腦通訊連

線登入管理系統須透過外網。 

(六) 設置規格應使用一般型以上，其系統架構、規格及操作說明詳「台灣

電力公司移動式工地即時影像管理系統、規格及操作說明」(附件)。 
三、 承攬商監看機制： 

(一) 承攬商應設專職人員(不得兼任其他工作)每日全程監看並填報「承攬

商工地即時影像監視系統(CCTV)監看紀錄表」(附表 1)，紀錄留存備

查，如發現缺失應將照片、影片檔留存提供甲方備查，另填報缺失改

善紀錄表追蹤缺失改善情形(附表 2)。 

(二) 監看人員應指派具有「甲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以上資格者擔

任；若監看人員因故無法執行職務時，由具相同資格之人員代理，惟

代理累計逾 30 日者，承攬商應主動更換該監看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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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承攬商應於工程施工過程，全程開啟即時影像監視系統(CCTV)並傳輸

影像，每日工作人員進入現場起即啟動錄影至當日人員全數撤離為

止，影像存檔保留 30 天。 

(四) 監看人員如發現現場有立即危險之虞或未符合工安相關規定，應立即

通知工地負責人實施改善，改善完成後經工地負責人同意方可繼續作

業。 

(五) 監看人員如違反上述(一)至(四)項，工程主辦單位得視情形通知承攬

商更換，未更換前得暫停核付工程款及安全衛生費用。 

四、 工程單位抽看機制： 

(一) 工程主辦單位依其工程特性訂定抽看機制，抽看結果填載於「各級主

管走動管理紀錄暨追蹤表」或「工安抽查紀錄表」，相關人員如發現

有立即危險之虞，應依程序通知工地負責人處理。 

(二) 抽看發現違反契約罰款相關規定應擷取影像，送工程主辦部門作為對

該承攬商開立罰款通知單之依據。 
五、 罰則： 

(一) 承攬商未設專職人員全程監看、該監看人員兼任其他工作、指派人員

資格未符合規定或監看人員離開未指派代理人員者，處罰款每次新臺

幣 3,000元整。 

(二) 攝錄影像有立即危險之虞或未符合工安相關規定，監看人員未立即通

知工地負責人實施改善者，處罰款每次新臺幣 5,000元整。 

(三) 即時影像監視系統斷訊(信號未能即時傳輸至網路供瀏覽)、缺錄或畫

面模糊不清，連續時間超過 1 小時以上者，每支處罰款新臺幣 2,000

元整。另如有阻礙鏡頭拍攝等規避查核者，視同前述罰款項目並依規

定執行罰款。 

(四) 斷訊、缺錄或畫面模糊不清情形，經工程主辦單位通知限期改善，未

能於指定日期前改善完成者，每日連續處罰款新臺幣 4,000 元整至改

善完成日止。 

(五) 即時影像監視系統(CCTV)高風險作業網路攝影機未依甲方指示移設

(得連續計罰)，處罰款每次新臺幣 10,000 元整。 

(六) 若因網際網路服務業者或甲方停電等因素，造成監視系統斷訊缺錄或

畫面模糊不清情形，甲方得視實際狀況可不予罰款。 

(七) 主管(辦)處或工程主辦單位，對承攬商違反本須知規定事宜，得自行

增訂相關罰款規定。 

六、 本管理須知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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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電力公司 
移動式工地即時影像管理系統、規格及操作說明 


一、 移動式工地即時影像管理系統說明： 


(一) 系統管理中心(使用者：工安處、單位工安組(課)、經辦組)(平台：


管理者即時監控系統、後臺錄影管理系統)


1.工安處系統管理員依單位管理人員權責核可帳號密碼。經核可後登


入系統(依台電公司專屬單一窗口帳號密碼登入)，可對承商報工資


料輸入及資格做資料確認及審核，或監控攝影機即時畫面視察，於


監控影像時可擷取畫面，畫面為照片格式並可儲存。


2.登入系統後可查看攝影機所屬之本公司單位、施工廠商、日期、時


間及攝影機編號等，並能清晰放大該攝影機之即時影像，同時可觀


看過去所錄製之錄影畫面。


3.登入系統後，可輸入欲觀看攝影機編號登入該攝影機之即時影像，


其功能同上。


4.使用者可隨時下載系統網址至智慧型手機、平板電腦（iOS 及


Android）查看現場即時施工影像，亦可透過電腦(瀏覽器)瀏覽。


5.工安處每日不定時派員抽查報工單位予以監視查核，主管處及單位


工安部門自主排定監視查核時間，發包經辦人員依其承攬管理工作


進度監視，監視時若有作業違反工安關鍵性缺失，即時通知現場人


員停工或改善。


(二) 工程(作)攝影管理系統(平台：開工通報資訊系統)


1. 承攬契約規定設置移動式網路攝影機組(禁用海康威視、大華科技


等中國大陸廠牌產品)。承攬商需先經註冊開工通報資訊系統帳號


並獲得權限許可(依承攬商創建帳號密碼登入)，並採購攝影機組


(如下表列參考廠牌及型號)，及該攝影機及路由器與系統連線申請


通過後，始可使用。


2. 上述完成後，於各工地現場施工前，承攬商先透過開工通報資訊系


統(電腦或公務手機)建立基本工程資料，並進行攝影機與工程資料


之連結，及施工之通報。


3. 各工地作業人員將攝影機組帶至施工現場進行架設(鏡頭位置預先


需選取適當範圍內)。


4. 在電信之 Internet 開放式環境架構下，攝影機於各工地現場接上


電源及施工通報後，自動網路連線將工地即時影像畫面傳送至管理


系統。


5. 若因故網路斷線或網路訊號不穩，攝影機需能在訊號恢復穩定之


後，自動重新連接網路傳送即時影像回管理系統。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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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承攬商管理人員派員全程監視，監視時若有作業違反工安規定，即


時通知現場人員停工或改善。 


二、 移動式網路攝影機組系統架構模式及規格說明： 


(一) 遠端網路即時影像傳輸架構模式： 


1. 單位辦理承攬作業時，於契約規範設項給價，增加移動式網路攝影


機組項次及無線網路月租費用項次。 


2. 已執行中契約，需作契約變更設項給價，增加移動式網路攝影機組


項次及無線網路月租費用項次。 


3. 作業現場依「移動式工地即時影像管理系統(CCTV)」所列攝影機組


規格設置移動式網路攝影機，監視範圍以工作區域作業人員、環


境、設施、設備等為主要對象。 


4. 現場攝影機需與本處建置管理系統進行通訊連線後再用手機、平板


電腦或系統主機電腦進入瀏覽器始有影像畫面達抽看查核功能。 


5. 未能立即監視可利用錄影功能後續追蹤，予以檢視作業之缺失。 


(二) 移動式網路攝影機組(攝影機、傳輸站、蓄電池及支架件)規格說明： 


標示※之規格項目，為最低要求之項目，事業部主管單位得依工作環


境需求，提高規格要求。標示★之規格項目，為必要之規格要求，不


得更改。未標示符號之規格項目，事業部主管單位得自行訂定系統單


位適用之攝影機組規格，納入至契約規範中執行。(簡易型、一般型、


全功能型如附件供參考) 


1.戶外雲端管理型網路攝影機 


(1) 攝影鏡頭：須具備至少達 10 倍以上光學放大(Zoom)及自動對焦能


力。 


(2) 內建水平旋轉功能(Pan)，轉速最低可達 30 ﾟ/S，巡視可調範圍可


達 0~180 ﾟ或±90 ﾟ。 


(3) 須內建夜間拍攝功能，並依日夜環境照度自動切換啟動。 


(4) ※感光元件：彩色 CMOS，尺寸大小至少為 1/2.8”，畫質解析度


須可提供至少 1280*720 以上，並可依使用上需求，設定不同解析


度畫面。 


(5) 影像畫面設定參考值： 


A. ※解析度：720P(1280*720) 


B. ※影像張數：10fps 


C. ※影像編碼：H.264 


D. ※畫質：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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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須具備可安裝記憶卡之裝置，並須預先安裝 64GB（含）以上記


憶卡。 


(7) ※工作溫度範圍符合：-10°C 至 50°C。 


(8) ※防水等級達 IP66。 


(9) ★須至少支援 H.264 或 H.265 壓縮標準功能。 


(10) ★須能支援 ONVIF協定(1.02 或更大)，具備一般系統管理、影像


設定及 PTZ(本段如攝影機不具 PTZ 設計及功能，則得免之)等功


能，並相容於本公司移動式工地即時影像系統（CCTV）。本系統


網頁管理介面(WEB 端)操作 PTZ 功能時，鏡頭移動方向及畫面縮


放須正常運作，且移動、縮放速度平順(本段如攝影機不具 PTZ


設計及功能，則得免之)。 


(11) ★每一台攝影機須各別配置一專屬、固定之實體 IP(Fixed Public 


IP)位址，於開機後能自動連上網際網路。本公司移動式工地即


時影像系統（CCTV）透過該 IP，連結並取得該攝影機所拍攝之即


時影像。 


(12) ★須提供能從遠端登入攝影機之網頁管理介面，可快速設定攝影


(串流畫素)時之參數及功能調整，如：系統管理、網路管理、使


用者管理、時間時區、影像管理及錄影管理等。 


(13) ★攝影機需支援以下協定：HTTP(80)、HTTPS(443)、RTSP(554)。 


(14) ★禁用海康威視、大華科技等中國大陸廠牌產品或主要零組件


(如晶片)。 


(15) ★廠家須提供攝影機相關之原廠生產、製造文件或資料，如營利


事業登記證、工廠登記證、出廠證明等及其他證明文件。本公司


將依據行政院「各機關對危害國家資通安全產品限制使用原則」


辦理。 


2.戶外即時影像傳輸站 


(1) 傳輸站硬體包含： 


A. ※攝影機安置座(可架高>150cm並採可伸縮式)。 


B. ★無線 4G 路由器。 


C. ★蓄電電池。 


各硬體部件組裝為一體化之產品，具備防設備進水功能。能穩定


架設於平地或山區等地形，使用於戶外工地即時影像監管使用。 


(2) ※傳輸站工作環境：溫度-10 to 60℃。 


(3) ※傳輸站工作時間：於電池電力充足時，至少須能夠連續正常運


作 8 小時(含)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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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AC輸入需能適用於全台(台澎金馬)之電壓等級。 


(5) ★電量顯示：充電和使用過程需能檢視當下可用之電量。 


(6) ★含可切斷和開啟電力之串流開關。 


(7) 無線 4G 路由器規格：(功能及容量需同等或優於以下規範) 


A. ※工作環境溫度符合 -10 to 60℃。 


B. ※記憶體容量為 DDR2 64MB(含)以上。 


C. ★須能支援台灣通訊業者提供之 4G (LTE Cat.4) 無線通訊頻段


Band 1、Band 3、Band 7、Band 8，且最高速率可達 150 Mbps(含)


以上。 


D. ★具雙 10/100Mbps以上之乙太網路通訊介面。 


E. ★禁用中國大陸廠牌產品或主要零組件(如晶片)。 


F. ★符合下列安全規範:BSMI或 CE/FCC、NCC。 


3.無線 4G 網路傳輸 


(1) ※傳輸速率應足以供本系統順暢接收影像資料與及時播放。 


傳輸速率參考值：(□5Mbps：1080P、30fps) (□3Mbps：720P、30fps) 


(2) ★路由器安裝 4G SIM 卡，採用固定實體 IP (Fixed Public IP)


位址，供本系統直接透過 IP 與攝影機上傳或下載相關資訊。 


 


(三) 參考廠牌及型號(如表列) 


  
 


 


 


 


 


 


一、戶外雲端管理型網路攝影機(PTZ控制) 


設備名稱 參考品牌 備註 


戶外雲端管理型網路攝影機(PTZ控制) XNP-6370RH WISENET  


戶外雲端管理型網路攝影機(PTZ控制) Z-3508PTZ IVEDA  


戶外雲端管理型網路攝影機(PTZ控制) DYNATEK HD-3220WI AMITIE 


戶外雲端管理型網路攝影機(PTZ控制) DS_5635-E MK AXIS 
 ...或同等品   


二、戶外即時影像傳輸 4G 路由器 


設備名稱 參考品牌 備註 


戶外即時影像傳輸 4G 路由器 AMT-G100  4G 路由器 AMITIE 


戶外即時影像傳輸 4G 路由器 4G LTE Wifi Router EGK  


戶外即時影像傳輸 4G 路由器 R20 LTE/4G 寬頻路由器 Hantek 


  ...或同等品 IVEDA  


三、戶外即時影像傳輸站 


設備名稱 參考品牌 備註 


戶外即時影像傳輸站(含電池充電組) IVDS-001B(松華公司產品) IVEDA  


戶外即時影像傳輸站(含電池充電組) 圓泰科技產品 AMITIE 


戶外即時影像傳輸站(含電池充電組) ...或同等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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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操作說明 


詳操作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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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動式網路攝影機組-簡易型(無 PTZ、夜視功能) 
一、 戶外雲端管理型網路攝影機(無 PTZ 控制) 


(一) 攝影鏡頭：須具備自動對焦能力。 


(二) 感光元件：彩色 CMOS，尺寸大小至少為 1/2.8”，畫質解析度須可


提供至少 1280*720以上，並可依使用上需求，設定不同解析度畫面。 


(三) 影像畫面設定參考值： 


1、 解析度：720P(1280*720) 


2、 影像張數：10~30fps 


3、 影像編碼：H.264或 H.265 


4、 畫質：中等 


(四) 須具備可安裝記憶卡之裝置，並須預先安裝 64GB（含）以上記憶卡。 


(五) 工作溫度範圍符合：-10°C至 50°C。  


(六) 防水等級達 IP66。 


(七) 須至少支援 H.264或 H.265 壓縮標準功能。 


(八) 須能支援 ONVIF 協定(1.02 或更大)，具備一般系統管理、影像設定


等功能，並相容於本公司移動式工地即時影像系統（CCTV）。 


(九) 每一台攝影機須各別配置一專屬、固定之實體 IP (Fixed Public IP)


位址，於開機後能自動連上網際網路。本公司移動式工地即時影像


系統（CCTV）透過該 IP，連結並取得該攝影機所拍攝之即時影像。 


(十) 須提供能從遠端登入攝影機之網頁管理介面，可快速設定攝影(串流


畫素)時之參數及功能調整，如：系統管理、網路管理、使用者管理、


時間時區、影像管理及錄影管理等。 


(十一) 攝影機需支援以下協定：HTTP(80)、HTTPS(443)、RTSP(554)。 


(十二) 禁用海康威視、大華科技等中國大陸廠牌產品或主要零組件(如晶


片)。 


(十三) 廠家須提供攝影機相關之原廠生產、製造文件或資料，如營利事


業登記證、工廠登記證、出廠證明等及其他證明文件。本公司將


依據行政院「各機關對危害國家資通安全產品限制使用原則」辦


理。 


二、 戶外即時影像傳輸站 


(一) ※傳輸站硬體包含： 


1、 攝影機安置座(可架高>150cm 並採可伸縮式。) 


2、 無線 4G 路由器 


3、 蓄電電池 


各硬體部件組裝為一體化之產品，具備防設備進水功能。能穩定架


設於平地或山區等地形，使用於戶外工地即時影像監管使用。 


(二) 傳輸站工作環境：溫度-10 to 60℃。 


(三) 傳輸站工作時間：於電池電力充足時，至少須能夠連續正常運作 8


小時(含)以上。 


(四) AC 輸入需能適用於全台(台澎金馬)之電壓等級。 


(五) 電量顯示：充電和使用過程需能檢視當下可用之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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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含可切斷和開啟電力之串流開關。 


(七) 無線 4G 路由器規格：(功能及容量需同等或優於以下規範) 


1、 工作環境溫度符合 -10 to 60℃。 


2、 記憶體容量為 DDR2 64MB(含)以上。 


3、 須能支援台灣通訊業者提供之 4G (LTE Cat.4) 無線通訊頻段


Band 1、Band 3、Band 7、Band 8，且最高速率可達 150 Mbps(含)


以上。 


4、 具雙 10/100Mbps 以上之乙太網路通訊介面。 


5、 禁用中國大陸廠牌產品或主要零組件(如晶片)。 


6、 符合下列安全規範: BSMI 或 CE/FCC、NCC。 


三、 無線 4G 網路傳輸 


(一) 傳輸速率應足以供本系統順暢接收影像資料與及時播放，至少需可


達 3Mbps以上。 


(二) 路由器安裝 4G SIM卡，採用固定實體 IP (Fixed Public IP)位址，


供本系統直接透過 IP 與攝影機上傳或下載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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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動式網路攝影機組－一般型(有限 PTZ、日夜切換功能) 
一、 戶外雲端管理型網路攝影機(PTZ 控制) 


(一) 攝影鏡頭：須具備至少達 10倍以上光學放大(Zoom)及自動對焦能力。 


(二) 內建水平旋轉功能(Pan)，轉速最低可達 30 ﾟ/S，巡視可調範圍可


達 0~180 ﾟ或 ±90 ﾟ。 


(三) 具備上下調整功能(Tilt)，轉速最低可達 30 ﾟ/S，調整角度範圍可


達 70 ﾟ。 


(四) 須內建夜間拍攝功能，並依日夜環境照度自動切換啟動。 


(五) 感光元件：彩色 CMOS，尺寸大小至少為 1/2.8”，畫質解析度須可


提供至少 1920*1080 以上，並可依使用上需求，設定不同解析度畫


面。 


(六) 影像畫面設定參考值： 


1、 解析度：1080P(1920*1080) 


2、 影像張數：30fps 


3、 影像編碼：H.264或 H.265 


4、 畫質：中等 


(七) 須具備可安裝記憶卡之裝置，並須預先安裝 64GB（含）以上記憶卡。 


(八) 工作溫度範圍符合：-10°C至 50°C。  


(九) 防水等級達 IP66。 


(十) 須至少支援 H.264或 H.265 壓縮標準功能。 


(十一) 須能支援 ONVIF 協定(1.02 或更大)，具備一般系統管理、影像設


定及 PTZ 等功能，並相容於本公司移動式工地即時影像系統


（CCTV）。本系統網頁管理介面(WEB端)操作 PTZ功能時，鏡頭移


動方向及畫面縮放須正常運作，且移動、縮放速度平順。 


(十二) 每一台攝影機須各別配置一專屬、固定之實體 IP (Fixed Public 


IP)位址，於開機後能自動連上網際網路。本公司移動式工地即時


影像系統（CCTV）透過該 IP，連結並取得該攝影機所拍攝之即時


影像。 


(十三) 須提供能從遠端登入攝影機之網頁管理介面，可快速設定攝影(串


流畫素)時之參數及功能調整，如：系統管理、網路管理、使用者


管理、時間時區、影像管理及錄影管理等。 


(十四) 攝影機需支援以下協定：HTTP(80)、HTTPS(443)、RTSP(554)。 


(十五) 禁用海康威視、大華科技等中國大陸廠牌產品或主要零組件(如晶


片)。 


(十六) 廠家須提供攝影機相關之原廠生產、製造文件或資料，如營利事


業登記證、工廠登記證、出廠證明等及其他證明文件。本公司將


依據行政院「各機關對危害國家資通安全產品限制使用原則」辦


理。 


二、 戶外即時影像傳輸站 


(一) 傳輸站硬體包含： 


1、 攝影機安置座(可架高>150cm 並採可伸縮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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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無線 4G 路由器 


3、 蓄電電池 


各硬體部件組裝為一體化之產品，具備防設備進水功能。能穩定架


設於平地或山區等地形，使用於戶外工地即時影像監管使用。 


(二) 傳輸站工作環境：溫度-10 to 60℃。 


(三) 傳輸站工作時間：於電池電力充足時，至少須能夠連續正常運作 8


小時(含)以上。 


(四) AC 輸入需能適用於全台(台澎金馬)之電壓等級。 


(五) 電量顯示：充電和使用過程需能檢視當下可用之電量。 


(六) 含可切斷和開啟電力之串流開關。 


(七) 無線 4G 路由器規格：(功能及容量需同等或優於以下規範) 


1、 工作環境溫度符合 -10 to 60℃。 


2、 記憶體容量為 DDR2 64MB(含)以上。 


3、 須能支援台灣通訊業者提供之 4G (LTE Cat.4) 無線通訊頻段


Band 1、Band 3、Band 7、Band 8，且最高速率可達 150 Mbps(含)


以上。 


4、 具雙 10/100Mbps 以上之乙太網路通訊介面。 


5、 禁用中國大陸廠牌產品或主要零組件(如晶片)。 


6、 符合下列安全規範: BSMI 或 CE/FCC、NCC。 


三、 無線 4G 網路傳輸 


(一) 網路傳輸速率應足以供本系統順暢接收影像資料與及時播放，至少


需可達 5Mbps 以上。 


(二) 路由器安裝 4G SIM卡，採用固定實體 IP (Fixed Public IP)位址，


供本系統直接透過 IP 與攝影機上傳或下載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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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動式網路攝影機組-全功能型(高階 PTZ、紅外線夜視 LED) 
一、 戶外雲端管理型攝影機(PTZ 控制) 


(一) 攝影鏡頭：須具備至少達 20倍以上光學放大(Zoom)及自動對焦能力。 


(二) 內建水平旋轉功能(Pan)，轉速最低可達 30 ﾟ/S，巡視可調範圍 360


ﾟ endless。 


(三) 具備上下調整功能(Tilt)，轉速最低可達 30 ﾟ/S，調整角度範圍可


達 90 ﾟ，仰角最高可達水平面以上 20 ﾟ。 


(四) 須內建夜間拍攝功能，並依日夜環境照度自動切換啟動，具有紅外


線 LED，距攝影機 30 公尺內可拍攝清楚。 


(五) 感光元件：彩色 CMOS，尺寸大小至少為 1/2.8”，畫質解析度須可


提供至少 1920*1080 以上，並可依使用上需求，設定不同解析度畫


面。 


(六) 影像畫面設定參考值： 


1、 解析度：1080P(1920*1080) 


2、 影像張數：30fps 


3、 影像編碼：H.264或 H.265 


4、 畫質：高 


(七) 須具備可安裝記憶卡之裝置，並須預先安裝 64GB（含）以上記憶卡。 


(八) 工作溫度範圍符合：-10°C至 50°C。  


(九) 防水等級達 IP66。 


(十) 須至少支援 H.264或 H.265 壓縮標準功能。 


(十一) 須能支援 ONVIF 協定(1.02 或更大)，具備一般系統管理、影像及


PTZ 等功能，並相容於本公司移動式工地即時影像系統（CCTV）。


本系統網頁管理介面(WEB 端)操作 PTZ功能時，鏡頭移動方向及畫


面縮放須正常運作，且移動、縮放速度平順。 


(十二) 每一台攝影機須各別配置一專屬、固定之實體 IP (Fixed Public 


IP)位址，於開機後能自動連上網際網路。本公司移動式工地即時


影像系統（CCTV）透過該 IP，連結並取得該攝影機所拍攝之即時


影像。 


(十三) 須提供能從遠端登入攝影機之網頁管理介面，可快速設定攝影(串


流畫素)時之參數及功能調整，如：系統管理、網路管理、使用者


管理、時間時區、影像管理及錄影管理等。 


(十四) 攝影機需支援以下協定：HTTP(80)、HTTPS(443)、RTSP(554)。 


(十五) 禁用海康威視、大華科技等中國大陸廠牌產品或主要零組件(如晶


片)。 


(十六) 廠家須提供攝影機相關之原廠生產、製造文件或資料，如營利事


業登記證、工廠登記證、出廠證明等及其他證明文件。本公司將


依據行政院「各機關對危害國家資通安全產品限制使用原則」辦


理。 


二、 戶外即時影像傳輸站 


(一) 傳輸站硬體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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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攝影機安置座(可架高>150cm 並採可伸縮式。) 


2、 無線 4G 路由器 


3、 蓄電電池 


各硬體部件組裝為一體化之產品，具備防設備進水功能。能穩定架


設於平地或山區等地形，使用於戶外工地即時影像監管使用。 


(二) 傳輸站工作環境：溫度-10 to 60℃。 


(三) 傳輸站工作時間：於電池電力充足時，至少須能夠連續正常運作 8


小時(含)以上。 


(四) AC 輸入需能適用於全台(台澎金馬)之電壓等級。 


(五) 電量顯示：充電和使用過程需能檢視當下可用之電量。 


(六) 含可切斷和開啟電力之串流開關。 


(七) 無線 4G 路由器規格：(功能及容量需同等或優於以下規範) 


1、 工作環境溫度符合 -10 to 60℃。 


2、 記憶體容量為 DDR2 64MB(含)以上。 


3、 須能支援台灣通訊業者提供之 4G (LTE Cat.4) 無線通訊頻段


Band 1、Band 3、Band 7、Band 8，且最高速率可達 150 Mbps(含)


以上。 


4、 具雙 10/100Mbps 以上之乙太網路通訊介面。 


5、 禁用中國大陸廠牌產品或主要零組件(如晶片)。 


6、 符合下列安全規範: BSMI 或 CE/FCC、NCC。 


三、 無線 4G 網路傳輸 


(一) 傳輸速率應足以供本系統順暢接收影像資料與及時播放，至少需可


達 5Mbps以上。 


(二) 路由器安裝 4G SIM卡，採用固定實體 IP (Fixed Public IP)位址，


供本系統直接透過 IP 與攝影機上傳或下載相關資訊。 
 


 





		(一) 系統管理中心(使用者：工安處、單位工安組(課)、經辦組)(平台：管理者即時監控系統、後臺錄影管理系統)

		1. 工安處系統管理員依單位管理人員權責核可帳號密碼。經核可後登入系統(依台電公司專屬單一窗口帳號密碼登入)，可對承商報工資料輸入及資格做資料確認及審核，或監控攝影機即時畫面視察，於監控影像時可擷取畫面，畫面為照片格式並可儲存。

		2. 登入系統後可查看攝影機所屬之本公司單位、施工廠商、日期、時間及攝影機編號等，並能清晰放大該攝影機之即時影像，同時可觀看過去所錄製之錄影畫面。

		3. 登入系統後，可輸入欲觀看攝影機編號登入該攝影機之即時影像，其功能同上。

		4. 使用者可隨時下載系統網址至智慧型手機、平板電腦（iOS及Android）查看現場即時施工影像，亦可透過電腦(瀏覽器)瀏覽。

		5. 工安處每日不定時派員抽查報工單位予以監視查核，主管處及單位工安部門自主排定監視查核時間，發包經辦人員依其承攬管理工作進度監視，監視時若有作業違反工安關鍵性缺失，即時通知現場人員停工或改善。

		(二) 工程(作)攝影管理系統(平台：開工通報資訊系統)

		1. 承攬契約規定設置移動式網路攝影機組(禁用海康威視、大華科技等中國大陸廠牌產品)。承攬商需先經註冊開工通報資訊系統帳號並獲得權限許可(依承攬商創建帳號密碼登入)，並採購攝影機組(如下表列參考廠牌及型號)，及該攝影機及路由器與系統連線申請通過後，始可使用。

		2. 上述完成後，於各工地現場施工前，承攬商先透過開工通報資訊系統(電腦或公務手機)建立基本工程資料，並進行攝影機與工程資料之連結，及施工之通報。

		3. 各工地作業人員將攝影機組帶至施工現場進行架設(鏡頭位置預先需選取適當範圍內)。

		4. 在電信之Internet開放式環境架構下，攝影機於各工地現場接上電源及施工通報後，自動網路連線將工地即時影像畫面傳送至管理系統。

		5. 若因故網路斷線或網路訊號不穩，攝影機需能在訊號恢復穩定之後，自動重新連接網路傳送即時影像回管理系統。

		6. 承攬商管理人員派員全程監視，監視時若有作業違反工安規定，即時通知現場人員停工或改善。

		1. 單位辦理承攬作業時，於契約規範設項給價，增加移動式網路攝影機組項次及無線網路月租費用項次。

		2. 已執行中契約，需作契約變更設項給價，增加移動式網路攝影機組項次及無線網路月租費用項次。

		3. 作業現場依「移動式工地即時影像管理系統(CCTV)」所列攝影機組規格設置移動式網路攝影機，監視範圍以工作區域作業人員、環境、設施、設備等為主要對象。

		4. 現場攝影機需與本處建置管理系統進行通訊連線後再用手機、平板電腦或系統主機電腦進入瀏覽器始有影像畫面達抽看查核功能。

		5. 未能立即監視可利用錄影功能後續追蹤，予以檢視作業之缺失。

		標示※之規格項目，為最低要求之項目，事業部主管單位得依工作環境需求，提高規格要求。標示★之規格項目，為必要之規格要求，不得更改。未標示符號之規格項目，事業部主管單位得自行訂定系統單位適用之攝影機組規格，納入至契約規範中執行。(簡易型、一般型、全功能型如附件供參考)



		1. 戶外雲端管理型網路攝影機

		(1) 攝影鏡頭：須具備至少達10倍以上光學放大(Zoom)及自動對焦能力。

		(2) 內建水平旋轉功能(Pan)，轉速最低可達30ﾟ/S，巡視可調範圍可達0~180ﾟ或±90ﾟ。

		(3) 須內建夜間拍攝功能，並依日夜環境照度自動切換啟動。

		(4) ※感光元件：彩色CMOS，尺寸大小至少為1/2.8”，畫質解析度須可提供至少1280*720以上，並可依使用上需求，設定不同解析度畫面。

		(5) 影像畫面設定參考值：

		A. ※解析度：720P(1280*720)

		B. ※影像張數：10fps

		C. ※影像編碼：H.264

		D. ※畫質：中等



		(6) ※須具備可安裝記憶卡之裝置，並須預先安裝64GB（含）以上記憶卡。

		(7) ※工作溫度範圍符合：-10 C至50 C。

		(8) ※防水等級達IP66。

		(9) ★須至少支援 H.264或H.265壓縮標準功能。

		(10) ★須能支援ONVIF協定(1.02或更大)，具備一般系統管理、影像設定及PTZ(本段如攝影機不具PTZ設計及功能，則得免之)等功能，並相容於本公司移動式工地即時影像系統（CCTV）。本系統網頁管理介面(WEB端)操作PTZ功能時，鏡頭移動方向及畫面縮放須正常運作，且移動、縮放速度平順(本段如攝影機不具PTZ設計及功能，則得免之)。

		(11) ★每一台攝影機須各別配置一專屬、固定之實體IP(Fixed Public IP)位址，於開機後能自動連上網際網路。本公司移動式工地即時影像系統（CCTV）透過該IP，連結並取得該攝影機所拍攝之即時影像。

		(12) ★須提供能從遠端登入攝影機之網頁管理介面，可快速設定攝影(串流畫素)時之參數及功能調整，如：系統管理、網路管理、使用者管理、時間時區、影像管理及錄影管理等。

		(13) ★攝影機需支援以下協定：HTTP(80)、HTTPS(443)、RTSP(554)。

		(14) ★禁用海康威視、大華科技等中國大陸廠牌產品或主要零組件(如晶片)。

		(15) ★廠家須提供攝影機相關之原廠生產、製造文件或資料，如營利事業登記證、工廠登記證、出廠證明等及其他證明文件。本公司將依據行政院「各機關對危害國家資通安全產品限制使用原則」辦理。



		2. 戶外即時影像傳輸站

		(1) 傳輸站硬體包含：

		A. ※攝影機安置座(可架高>150cm並採可伸縮式)。

		B. ★無線4G路由器。

		C. ★蓄電電池。

		各硬體部件組裝為一體化之產品，具備防設備進水功能。能穩定架設於平地或山區等地形，使用於戶外工地即時影像監管使用。



		(2) ※傳輸站工作環境：溫度-10 to 60℃。

		(3) ※傳輸站工作時間：於電池電力充足時，至少須能夠連續正常運作8小時(含)以上。

		(4) ★AC輸入需能適用於全台(台澎金馬)之電壓等級。

		(5) ★電量顯示：充電和使用過程需能檢視當下可用之電量。

		(6) ★含可切斷和開啟電力之串流開關。

		(7) 無線4G路由器規格：(功能及容量需同等或優於以下規範)

		A. ※工作環境溫度符合 -10 to 60℃。

		B. ※記憶體容量為DDR2 64MB(含)以上。

		C. ★須能支援台灣通訊業者提供之4G (LTE Cat.4) 無線通訊頻段Band 1、Band 3、Band 7、Band 8，且最高速率可達150 Mbps(含)以上。

		D. ★具雙10/100Mbps以上之乙太網路通訊介面。

		E. ★禁用中國大陸廠牌產品或主要零組件(如晶片)。

		F. ★符合下列安全規範:BSMI或CE/FCC、NCC。



		3. 無線4G網路傳輸

		(1) ※傳輸速率應足以供本系統順暢接收影像資料與及時播放。

		傳輸速率參考值：(□5Mbps：1080P、30fps) (□3Mbps：720P、30fps)

		(2) ★路由器安裝4G SIM卡，採用固定實體 IP (Fixed Public IP)位址，供本系統直接透過IP與攝影機上傳或下載相關資訊。

		一、 戶外雲端管理型網路攝影機(無PTZ控制)

		(一) 攝影鏡頭：須具備自動對焦能力。

		(二) 感光元件：彩色CMOS，尺寸大小至少為1/2.8”，畫質解析度須可提供至少1280*720以上，並可依使用上需求，設定不同解析度畫面。

		(三) 影像畫面設定參考值：

		1、 解析度：720P(1280*720)

		2、 影像張數：10~30fps

		3、 影像編碼：H.264或H.265

		4、 畫質：中等



		(四) 須具備可安裝記憶卡之裝置，並須預先安裝64GB（含）以上記憶卡。

		(五) 工作溫度範圍符合：-10 C至50 C。

		(六) 防水等級達IP66。

		(七) 須至少支援 H.264或H.265 壓縮標準功能。

		(八) 須能支援ONVIF協定(1.02或更大)，具備一般系統管理、影像設定等功能，並相容於本公司移動式工地即時影像系統（CCTV）。

		(九) 每一台攝影機須各別配置一專屬、固定之實體 IP (Fixed Public IP)位址，於開機後能自動連上網際網路。本公司移動式工地即時影像系統（CCTV）透過該IP，連結並取得該攝影機所拍攝之即時影像。

		(十) 須提供能從遠端登入攝影機之網頁管理介面，可快速設定攝影(串流畫素)時之參數及功能調整，如：系統管理、網路管理、使用者管理、時間時區、影像管理及錄影管理等。

		(十一) 攝影機需支援以下協定：HTTP(80)、HTTPS(443)、RTSP(554)。

		(十二) 禁用海康威視、大華科技等中國大陸廠牌產品或主要零組件(如晶片)。

		(十三) 廠家須提供攝影機相關之原廠生產、製造文件或資料，如營利事業登記證、工廠登記證、出廠證明等及其他證明文件。本公司將依據行政院「各機關對危害國家資通安全產品限制使用原則」辦理。

		二、 戶外即時影像傳輸站

		(一) ※傳輸站硬體包含：

		1、 攝影機安置座(可架高>150cm並採可伸縮式。)

		2、 無線4G路由器

		3、 蓄電電池

		各硬體部件組裝為一體化之產品，具備防設備進水功能。能穩定架設於平地或山區等地形，使用於戶外工地即時影像監管使用。



		(二) 傳輸站工作環境：溫度-10 to 60℃。

		(三) 傳輸站工作時間：於電池電力充足時，至少須能夠連續正常運作8小時(含)以上。

		(四) AC輸入需能適用於全台(台澎金馬)之電壓等級。

		(五) 電量顯示：充電和使用過程需能檢視當下可用之電量。

		(六) 含可切斷和開啟電力之串流開關。

		(七) 無線4G 路由器規格：(功能及容量需同等或優於以下規範)

		1、 工作環境溫度符合 -10 to 60℃。

		2、 記憶體容量為DDR2 64MB(含)以上。

		3、 須能支援台灣通訊業者提供之4G (LTE Cat.4) 無線通訊頻段Band 1、Band 3、Band 7、Band 8，且最高速率可達150 Mbps(含)以上。

		4、 具雙10/100Mbps以上之乙太網路通訊介面。

		5、 禁用中國大陸廠牌產品或主要零組件(如晶片)。

		6、 符合下列安全規範: BSMI或CE/FCC、NCC。



		三、 無線4G網路傳輸

		(一) 傳輸速率應足以供本系統順暢接收影像資料與及時播放，至少需可達3Mbps以上。

		(二) 路由器安裝4G SIM卡，採用固定實體 IP (Fixed Public IP)位址，供本系統直接透過IP與攝影機上傳或下載相關資訊。

		移動式網路攝影機組－一般型(有限PTZ、日夜切換功能)

		一、 戶外雲端管理型網路攝影機(PTZ控制)

		(一) 攝影鏡頭：須具備至少達10倍以上光學放大(Zoom)及自動對焦能力。

		(二) 內建水平旋轉功能(Pan)，轉速最低可達30 ﾟ/S，巡視可調範圍可達0~180ﾟ或 ±90ﾟ。

		(三) 具備上下調整功能(Tilt)，轉速最低可達30 ﾟ/S，調整角度範圍可達70ﾟ。

		(四) 須內建夜間拍攝功能，並依日夜環境照度自動切換啟動。

		(五) 感光元件：彩色CMOS，尺寸大小至少為1/2.8”，畫質解析度須可提供至少1920*1080以上，並可依使用上需求，設定不同解析度畫面。

		(六) 影像畫面設定參考值：

		1、 解析度：1080P(1920*1080)

		2、 影像張數：30fps

		3、 影像編碼：H.264或H.265

		4、 畫質：中等



		(七) 須具備可安裝記憶卡之裝置，並須預先安裝64GB（含）以上記憶卡。

		(八) 工作溫度範圍符合：-10 C至50 C。

		(九) 防水等級達IP66。

		(十) 須至少支援 H.264或H.265 壓縮標準功能。

		(十一) 須能支援ONVIF協定(1.02或更大)，具備一般系統管理、影像設定及PTZ等功能，並相容於本公司移動式工地即時影像系統（CCTV）。本系統網頁管理介面(WEB端)操作PTZ功能時，鏡頭移動方向及畫面縮放須正常運作，且移動、縮放速度平順。

		(十二) 每一台攝影機須各別配置一專屬、固定之實體 IP (Fixed Public IP)位址，於開機後能自動連上網際網路。本公司移動式工地即時影像系統（CCTV）透過該IP，連結並取得該攝影機所拍攝之即時影像。

		(十三) 須提供能從遠端登入攝影機之網頁管理介面，可快速設定攝影(串流畫素)時之參數及功能調整，如：系統管理、網路管理、使用者管理、時間時區、影像管理及錄影管理等。

		(十四) 攝影機需支援以下協定：HTTP(80)、HTTPS(443)、RTSP(554)。

		(十五) 禁用海康威視、大華科技等中國大陸廠牌產品或主要零組件(如晶片)。

		(十六) 廠家須提供攝影機相關之原廠生產、製造文件或資料，如營利事業登記證、工廠登記證、出廠證明等及其他證明文件。本公司將依據行政院「各機關對危害國家資通安全產品限制使用原則」辦理。

		二、 戶外即時影像傳輸站

		(一) 傳輸站硬體包含：

		1、 攝影機安置座(可架高>150cm並採可伸縮式。)

		2、 無線4G路由器

		3、 蓄電電池

		各硬體部件組裝為一體化之產品，具備防設備進水功能。能穩定架設於平地或山區等地形，使用於戶外工地即時影像監管使用。



		(二) 傳輸站工作環境：溫度-10 to 60℃。

		(三) 傳輸站工作時間：於電池電力充足時，至少須能夠連續正常運作8小時(含)以上。

		(四) AC輸入需能適用於全台(台澎金馬)之電壓等級。

		(五) 電量顯示：充電和使用過程需能檢視當下可用之電量。

		(六) 含可切斷和開啟電力之串流開關。

		(七) 無線4G 路由器規格：(功能及容量需同等或優於以下規範)

		1、 工作環境溫度符合 -10 to 60℃。

		2、 記憶體容量為DDR2 64MB(含)以上。

		3、 須能支援台灣通訊業者提供之4G (LTE Cat.4) 無線通訊頻段Band 1、Band 3、Band 7、Band 8，且最高速率可達150 Mbps(含)以上。

		4、 具雙10/100Mbps以上之乙太網路通訊介面。

		5、 禁用中國大陸廠牌產品或主要零組件(如晶片)。

		6、 符合下列安全規範: BSMI或CE/FCC、NCC。



		三、 無線4G網路傳輸

		(一) 網路傳輸速率應足以供本系統順暢接收影像資料與及時播放，至少需可達5Mbps以上。

		(二) 路由器安裝4G SIM卡，採用固定實體 IP (Fixed Public IP)位址，供本系統直接透過IP與攝影機上傳或下載相關資訊。

		一、 戶外雲端管理型攝影機(PTZ控制)

		(一) 攝影鏡頭：須具備至少達20倍以上光學放大(Zoom)及自動對焦能力。

		(二) 內建水平旋轉功能(Pan)，轉速最低可達30 ﾟ/S，巡視可調範圍360ﾟendless。

		(三) 具備上下調整功能(Tilt)，轉速最低可達30 ﾟ/S，調整角度範圍可達90ﾟ，仰角最高可達水平面以上20ﾟ。

		(四) 須內建夜間拍攝功能，並依日夜環境照度自動切換啟動，具有紅外線LED，距攝影機30公尺內可拍攝清楚。

		(五) 感光元件：彩色CMOS，尺寸大小至少為1/2.8”，畫質解析度須可提供至少1920*1080以上，並可依使用上需求，設定不同解析度畫面。

		(六) 影像畫面設定參考值：

		1、 解析度：1080P(1920*1080)

		2、 影像張數：30fps

		3、 影像編碼：H.264或H.265

		4、 畫質：高



		(七) 須具備可安裝記憶卡之裝置，並須預先安裝64GB（含）以上記憶卡。

		(八) 工作溫度範圍符合：-10 C至50 C。

		(九) 防水等級達IP66。

		(十) 須至少支援 H.264或H.265 壓縮標準功能。

		(十一) 須能支援ONVIF協定(1.02或更大)，具備一般系統管理、影像及PTZ等功能，並相容於本公司移動式工地即時影像系統（CCTV）。本系統網頁管理介面(WEB端)操作PTZ功能時，鏡頭移動方向及畫面縮放須正常運作，且移動、縮放速度平順。

		(十二) 每一台攝影機須各別配置一專屬、固定之實體 IP (Fixed Public IP)位址，於開機後能自動連上網際網路。本公司移動式工地即時影像系統（CCTV）透過該IP，連結並取得該攝影機所拍攝之即時影像。

		(十三) 須提供能從遠端登入攝影機之網頁管理介面，可快速設定攝影(串流畫素)時之參數及功能調整，如：系統管理、網路管理、使用者管理、時間時區、影像管理及錄影管理等。

		(十四) 攝影機需支援以下協定：HTTP(80)、HTTPS(443)、RTSP(554)。

		(十五) 禁用海康威視、大華科技等中國大陸廠牌產品或主要零組件(如晶片)。

		(十六) 廠家須提供攝影機相關之原廠生產、製造文件或資料，如營利事業登記證、工廠登記證、出廠證明等及其他證明文件。本公司將依據行政院「各機關對危害國家資通安全產品限制使用原則」辦理。

		二、 戶外即時影像傳輸站

		(一) 傳輸站硬體包含：

		1、 攝影機安置座(可架高>150cm並採可伸縮式。)

		2、 無線4G路由器

		3、 蓄電電池

		各硬體部件組裝為一體化之產品，具備防設備進水功能。能穩定架設於平地或山區等地形，使用於戶外工地即時影像監管使用。



		(二) 傳輸站工作環境：溫度-10 to 60℃。

		(三) 傳輸站工作時間：於電池電力充足時，至少須能夠連續正常運作8小時(含)以上。

		(四) AC輸入需能適用於全台(台澎金馬)之電壓等級。

		(五) 電量顯示：充電和使用過程需能檢視當下可用之電量。

		(六) 含可切斷和開啟電力之串流開關。

		(七) 無線4G 路由器規格：(功能及容量需同等或優於以下規範)

		1、 工作環境溫度符合 -10 to 60℃。

		2、 記憶體容量為DDR2 64MB(含)以上。

		3、 須能支援台灣通訊業者提供之4G (LTE Cat.4) 無線通訊頻段Band 1、Band 3、Band 7、Band 8，且最高速率可達150 Mbps(含)以上。

		4、 具雙10/100Mbps以上之乙太網路通訊介面。

		5、 禁用中國大陸廠牌產品或主要零組件(如晶片)。

		6、 符合下列安全規範: BSMI或CE/FCC、NCC。



		三、 無線4G網路傳輸

		(一) 傳輸速率應足以供本系統順暢接收影像資料與及時播放，至少需可達5Mbps以上。

		(二) 路由器安裝4G SIM卡，採用固定實體 IP (Fixed Public IP)位址，供本系統直接透過IP與攝影機上傳或下載相關資訊。






承攬商工地即時影像監視系統(CCTV)監看紀錄表   (參考)

		承 攬 商：

		



		工程名稱：

作業項目：

		



		

		日期：



		   時：分  

 機號

		每小時填報一次影像狀況監看結果



		

		08：

		09：

		10：

		11：

		13：

		14：

		15：

		16：

		：



		NO.1

		

		

		

		

		

		

		

		

		



		NO.2

		

		

		

		

		

		

		

		

		



		NO.3

		

		

		

		

		

		

		

		

		



		NO.4

		

		

		

		

		

		

		

		

		



		NO.5

		

		

		

		

		

		

		

		

		



		NO.6

		

		

		

		

		

		

		

		

		



		NO.7

		

		

		

		

		

		

		

		

		



		NO.8

		

		

		

		

		

		

		

		

		



		NO.9

		

		

		

		

		

		

		

		

		



		NO.10

		

		

		

		

		

		

		

		

		



		影像監看結果異常事項登載說明：



		經 辦：

              職安人員：            工地負責人： 

(監看人員)





		備註：


1. 本表由承攬商監看人員監看後填寫，監看項目包含每日影像有無斷訊、缺錄及現場安全衛生執行情形是否符合規定等。

2. 本表每小時填報監看結果，異常事項應擷取彩色影像為附件，該影像需能呈現現場施工情況並顯示日期與時間。

3. 監看結果，正常者打「ⅴ」，異常者打「X」並於「影像監看結果異常事項登載說明」欄說明異常情況。





附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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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TV即時監控缺失改善紀錄表

第1頁/共4頁



承攬商：

工程名稱：

日期：




		

		照片1

說明：

 (改善前) 敘述



		

		說明：


(改善中)

敘述



		

		說明：


(改善後)

敘述





經   辦：                職安人員：            工地負責人：

(監看人員)


附表2







改善照片表︵改善前、中、後同一角度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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